
摩根⼠丹利国际银⾏（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重⼤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本⾏根据原中国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五⼗

六条有关要求，特此披露以下关联交易信息。 
 
1. 重⼤关联交易概述  

本⾏于 2024 年 12 ⽉ 5 ⽇签署了我⾏与集团内关联⽅摩根⼠丹利商务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的统⼀交易协议，⽤于开展外汇即期交易，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2. 交易对⼿情况 

摩根⼠丹利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是⼀家依照中国法律成⽴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具有完全的资格和能⼒签署本协议，并已获得所有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批准（如适⽤）
以使其能够履⾏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由贸易试验区世纪
⼤道 100 号 28 楼 2801-B15 室。 

摩根⼠丹利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最终⺟公司和控制实体是 Morgan Stanley，其
与其⼦公司以及 Morgan Stanley 的其他⼦公司⼀起共同构成“摩根⼠丹利集团”。Morgan 
Stanley 是⼀家全球⾦融服务公司，被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批准为⾦融控股公司，并受
其监管。 

摩根⼠丹利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国际经济信息咨询（⾦融信息除外）、市场营销策划（⼴告除外）。
其注册资本为 16 万美元，法定代表⼈为孙恂。 

 
3. 定价政策  
    此次签订统⼀交易协议项下具体交易的价格由双⽅根据⼀般商业原则和市场惯例，以及
相关的具体交易协议进⾏公平合理定价。 
 
4. 关联交易⾦额及相应⽐例  
    在任何结算⽇，外汇即期交易结算净额不得超过 4.86 亿元⼈⺠币或其等值。 
 
5. 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或决议情况 
   我⾏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均于 2024 年 9 ⽉ 27 ⽇批准上述重⼤关联交易。 

 
6. 独⽴董事发表意⻅情况 

我⾏独⽴董事张海云先⽣、童艳⼥⼠均出具了肯定此次重⼤关联交易公允并且符合内部
审批流程的书⾯意⻅。 


